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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农村环境整治创建生态

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7月15日
市检察院检察长赵继明

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帮扶点调研

 

7月12日，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继明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中市检察院的帮扶点—高新区小营街道办事处密桑行村进行实地调研。市妇联主席、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主任杨淑云陪同调研。

赵继明检察长实地查看了密桑行村的道路硬化、卫生净化、村庄绿化和环境美化四项建设取得的成果，对密桑行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市检察院已投入资金40万元，新修道路1200米，整修道路400米，砌衬路边沟1200米，粉刷墙壁2600平方米，栽植了115棵龙爪槐、200棵小叶扶芳藤球，使密桑行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赵检察长与高新区、小营办事处以及密桑行村“两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赵检察长指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市委、市政府积极适应社会进步要求和农民群众期盼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顺民心、合民意。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建设工作动员会议召开后，市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迅速部署，一是建立了专门帮扶领导小组。将帮扶列为“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专题教育活动的一部分，成立了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学军为组长的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二是建立了三级联系衔接制度。市检察院与高新区、小营办事处、密桑行村三级党组织均建立了直接的衔接沟通机制，有效达成信息共享，形成合力，保障帮扶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明确了帮扶目标。根据市委的统一要求和实地调研，对密桑行村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按照“先缓后急”的原则，着重解决群众关注的突出困难。

对下一步的帮扶工作，赵检察长要求，要在三个方面继续推进：一是提升服务，建立完善公共服务中心。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帮助建设村计生室、调解室等为民服务场所；建设卫生室、村务公开栏等方便群众生活设施，方便村民生活。二是巩固成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制定完善各项村规民约和环境管理规章制度，把该村的环境整治长效管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确定专职保洁员，配备保洁车，确保全村垃圾及时清运。确定固定的绿化专职养护人员，定期做好除草、翻地、修剪、施肥等工作。村委将利用宣传栏和宣传图片定期对村民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增强村民卫生保健意识，培养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三是创造条件，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尽快配齐健身器材，建设小型农民活动广场，基本实现全村村民健身化。捐赠科技、法律、政治、历史等多方面图书500册，电脑6台，让村民在农闲之余，能够汲取精神食粮。

座谈会上，密桑行村“两委”向市检察院赠送了“情系百姓路通万家”的锦旗。
市纪委副书记刘宗玉督导
长深高速公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市生态文明村建设暨路域综合开发治理动员会议精神，7月13日，市纪委副书记刘宗玉、市妇联主席杨淑云到无棣县督导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无棣县委书记李恩波，县委副书记佘洪烈，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宋成琴陪同。

刘书记、杨主席一行实地查看了长深高速公路无棣县沿线村庄，听取了乡镇、村庄负责人的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市直和县区帮扶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和资金拨付到位情况。李恩波书记从工作总体目标、前期工作部署、启动资金拨付、创建情况督导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无棣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刘宗玉书记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要突出强化村庄净化工作，彻底清除影响村容村貌、生态环境的柴堆、粪堆、垃圾堆，积极打造高速公路沿线的靓丽景观带；要结合村庄实情，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确保帮扶资金按时到位、施工按期完成；要按照全市动员会议要求，对照验收标准，严格时限，确保一次性验收成功。

沾化县召开生态文明村建设暨路域

综合开发治理工作会议

 

7月11日，沾化县召开生态文明村建设暨路域综合开发治理工作会议，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52个生态文明创建村支部书记，农工办、妇联、督查局以及县直帮扶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共计120余人参加了会议。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贾善银到会讲话，县委副书记、沾化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丁锋主持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大高镇、古城镇沿205国道的10个市、县级生态文明创建村。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乔铭传达了全市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暨路域综合开发治理动员会议精神；县财政局、民政局、大高镇做了典型发言。

贾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自4月份生态文明村建设全面启动以来，全县各级各有关部门按照市、县安排部署，思想统一，认识到位，措施得力，创建工作实现了良好开局，下一步工作力度要再加大、工作措施要再强化、工作进度要再加快，确保不折不扣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市法院四项措施确保帮扶实效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中，市法院积极响应，狠抓落实，主动帮扶博兴县湖滨镇鲁刘村，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全方位开展帮扶工作，确保打赢这场帮扶攻坚战。

一是注重思想帮扶，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全市动员大会后，市法院立即召开党组进行研究部署，首先从抓思想认识入手，扎实开展帮扶工作。4月26日，派人列席了鲁刘村村民代表大会，协助村两委班子大力宣传市委、市政府有关政策，有效调动了广大村民的积极性。在村“两委”的带领下，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主动拆除了村内32个违章建筑，自觉清扫了自家门前垃圾，参加义务劳动累计800余人次，并养成了每天定时清运垃圾的良好习惯。
二是注重作风帮扶，切实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坚持把帮扶活动作为“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成立了由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兼机关党委书记赵永金任组长的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每周至少一次到鲁刘村开展工作，6月2日，宋文明院长亲自到鲁刘村现场办公，深入调研，精心指导。工作中，注重发挥村“两委”作用，充分调动该村党员积极性，自觉做到“别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党员抢着干，别人出一份工，党员就出两份工”，真正把绿化、净化、硬化、亮化、美化的每一项措施都落到了实处。

三是注重物质帮扶，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市法院已拨付帮扶资金20万元，并协调有关部门和企业到位资金20万元。共动用挖掘机2台、铲车2台、翻斗车6台、吊车1辆，清理了村内垃圾堆放点，统一粉刷了村内房屋墙壁。还健全完善了长效机制，雇专人每天早上定时定点清运垃圾。目前，该村路灯通宵明亮，入村道路已绿化完毕，柴堆、粪堆、垃圾堆已不见踪影，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四是注重精神帮扶，丰富群众学习生活。针对该村中心有一片4000余平方米空地的有利条件，市法院在帮扶过程中积极建议村“两委”修建1处农民文化广场和老年活动中心，为广大村民休闲娱乐提供一个好的去处。目前，该广场已动工修建，市法院已为该村争取了5万元的体育健身器材。下一步，市法院还将出资为该村在广场两侧建设若干宣传栏，并将组织全院干警捐款捐书，为该村建设1处图书室，为村民提供学习平台，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报：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副市长
发：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各县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直各帮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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